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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1 证券简称：万里马 公告编号：2018-079 

 

 

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租赁”）以售后回租方式进

行融资租赁交易，融资租赁业务总金额不超过 6,5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租赁期满后，公司将按照约定购回标的物。为便于公司顺利进行融资租赁

交易，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林大耀全权代表公司在批准的额度内处理公司融资

租赁交易的一切事宜。 

根据《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远东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 年 09 月 13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81,671.0922 万美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 

法定代表人：孔繁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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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国内外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讯设备、医疗设备、

印刷设备、教育/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机械、电器、电气、仪器、仪表（以

上包括单机及技术成套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等）等机

械设备及其附带软件、技术（有相关国家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以及房

地产的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不同形式

的本外币融资性租赁业务；（二）从国内外购买租赁业务所需的货物及附带软件、

技术；租赁财产处置业务；（三）经营性租赁业务，包括：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

适用的机械、电子仪器、通讯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医疗设备、印刷设备等租赁

业务；租赁财产买卖。（四）租赁交易、融资、投资、管理等各类管理咨询服务。

（五）商业保理业务及相关咨询服务。（六）经商务部批准的其它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多模转盘式注塑机、气动双密度橡胶模压机、电脑花样机、皮料

切割机、超声波冲孔机等设备 

2、类别：生产设备 

3、权属：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物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建安路 367 号工厂厂区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持有的多模转盘式注塑机、气动双密度橡胶模压机、电脑花样机、

皮料切割机、超声波冲孔机等设备与远东租赁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进行融资租赁

交易，签订《所有权转让协议》、《售后回租赁合同》等相关文件，主要内容如

下： 

1、租赁物件及成本：多模转盘式注塑机、气动双密度橡胶模压机、电脑花

样机、皮料切割机、超声波冲孔机等设备，合同约定租赁成本为RMB32,500,000.00

元（人民币叁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2、租赁期限及租金：自起租日起算 35 个月，租金分为 12 期支付，累计

RMB36,380,755.31 元（人民币叁仟陆佰叁拾捌万零柒佰伍拾伍元叁角壹分），

本合同项下租金为固定租金，不随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变动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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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购价款：租赁期满后，公司支付 RMB1,000.00 元（人民币壹仟元整）

购回租赁物件； 

4、保证金：公司须向远东租赁支付保证金 RMB2,500,000.00 元（人民币贰

佰伍拾万元整），双方同意上述保证金在远东租赁按所有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公司

支付的租赁物件协议价款中直接抵扣； 

5、担保：无 

6、提前结束：自起租日起 6 个月内，公司不得中止或终止对租赁物件的租

赁，并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变更租赁合同要求。此后若公司要求提前结束租赁合

同，则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远东租赁并征得其同意。远东租赁同意后，公司向

远东租赁支付提前结束款、公司其他应付款项和远东租赁为收回及管理租赁物件

而产生的费用等（如有），上述款项收讫完毕后，远东租赁将租赁物件所有权转

移给公司，租赁合同结束。 

五、融资租赁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优

化融资结构。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解决公司中期资金需求，缓解资金压力。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会损害公司员工和股东的利益，对公

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无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拓宽融资渠道，进

一步改善负债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交易公平、

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与远东租赁合作，以售后回租进行融资租赁

业务，融资租赁业务总额度不超过 6,5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特此公告。 

 

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19 日 




